
今年1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3个部门宣布，在全国范
围内集中开展为期100天的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共立案21152件，案值130.02亿元，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4.4万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3亿元。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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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职业打假人““假打假打””须严格处罚须严格处罚!!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出现

相当一部分职业打假人，利用
商品保质期、广告语描述等方
面的漏洞，故意大量买入，要求
商家支付赔偿，甚至成为职业
索赔人。这些职业打假人通常
寄生于各大电商平台，以打假
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严重扰
乱市场秩序。

职业打假人不是什么新事
物，在电商行业兴起前，线下实
体店就有他们的身影。只不过
随着网购日趋流行，而且信息
交流逐渐便利，这一群体不断
发展壮大，战场转移到线上。
而且如媒体报道所言，职业打
假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从打假到收徒培训，分工严
密。和普通消费行为不同的

是，职业打假人有着明确的营
利诉求，是知假买假，也正因如
此这个群体饱受争议。

如果从提升造假售假者违
法成本的角度看，职业打假人的
存在，的确有一定的效果。尤其
是对网购来说，很难像线下实体
店那样现场维权，一些消费者买
到假货，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原则，顶多会退货处理。而职
业打假恰好形成了一股补位的
制衡力量，对制假售假者无疑会
有威慑作用。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理
想情况，现实中职业打假人往
往存在各种问题。比如，他们
会刻意放大商品的瑕疵，故意
大量买入，并且还会发动“群狼
战术”，变相地敲诈勒索。可

见，明确营利意图，使他们不会
采用正当投诉机制维权。因为
对他们来说，市场要净化了，反
而会压缩生存空间，制假售假
者越多，赚钱的机会才越大。
而且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一
些职业打假人还会铤而走险，
伪造各种证据坑害商家。

由于用户评价对网店影响
很大，即便被敲诈勒索，为了不
背上一个差评，一些商家可能也
会选择忍气吞声，赔钱了事，这
进一步激发了职业打假人“假
打”的底气。事实上2016年上
海工商部门有调查显示，当年上
半年12315中心接到的职业索
赔诉求案例中，经立案调查，真
正构成消费欺诈的仅20起，其
余99.83%的被索赔企业，都没

有实质性的消费欺诈。
这一数据更加说明，职业打

假人在净化消费环境上，作用远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相反它还衍
生出种种问题，侵犯了商家的合
法权益。

正因如此，在国家层面，
2016年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第二条
明确提到，“消费者为生活消费
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
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务的，不适用本条例”。

将普通消费行为和职业索
赔区分开来，正是考虑到二者的
性质有根本区别，继续认可知假
买假的职业打假，只会让这一灰

色产业越做越大，扰乱市场秩
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职业打
假人同样需要被打假，不能继续
让他们打着净化市场的旗号去
私下牟利，有“假打”或者敲诈勒
索必须严格处罚。

当然话说回来，职业打假
人的出现，本质上还是制假售
假乱象过多、正常消费维权困
难等因素的产物。要遏制职业
打假人“假打”，至少还得从两
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市场监
管和执法力度，真正落实惩罚
性赔偿，提高商家制假售假的
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还得健全
投诉举报机制，让消费者在买
到假冒伪劣商品后，可以更便
利地维权。

(光明日报)

□ 胡建兵

为了保护自己的品牌，避免被恶意抢注商标，不
少企业注册大量自己品牌的“山寨”商标。阿里巴巴
注册了“阿里妈妈”“阿里叔叔”“阿里爷爷”“阿里奶
奶”等；老干妈注册了“老干爹”“老干娘”“老干爸”
“干儿子”“干女儿”“老姨妈”；五粮液注册了“六粮
液”“七粮液”“八粮液”等商标。

以上所述的商标，业内称之为“防御性”商标。
虽然看起来很“山寨”，但是作用是非常大的。一方
面尽管企业目前还没有在其他领域开展业务，但不
排除未来有可能进军相关领域，一旦进入，到时可以
采用这些已注册的商标；另一方面除了直接注册核
心品牌商标外，还注册一些具有一定近似性的商
标。可以防止其他人注册有近似性的商标，导致与
企业原有商标混淆或不易辨别。

企业之所以这么做，与现在商标“恶意申请”
乱象有关。如今随着商标注册程序优化、注册周
期缩短、注册成本降低、注册资源减少，以傍名牌
为目的的商标“恶意申请”行为时有发生。如“王
老吉”被恶意注册为“王小吉”“土老吉”等。一些
知名商标频频遭遇“山寨”，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
秩序和商标管理秩序，破坏营商环境，不仅打击了
企业积极性、损害了市场秩序，更阻碍了中国自主
品牌的发展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些“山寨”商标对企业伤
害很大，但是企业对其却没有什么办法。例如，滨
河集团曾以傍“五粮液”这一名牌获利，甚至对五粮
液酒的销售产生了冲击。但是当五粮液集团拿起
法律武器进行维权时，过程却并不顺利。一、二审
法院都判定滨河集团生产、销售“九粮液”“九粮春”
没有侵害“五粮液”“五粮春”商标权。五粮液集团
向最高法申请再审后，最高法作出认定“九粮液”
“九粮春”侵权的再审判决。因此，许多企业与其在
打官司上花费精力和财力，还不如自己“山寨”自
己，进行防御性保护。

不过，“防御性”商标注册并非一劳永逸。毕竟
注册自己山寨自己的商标个数有限。再者，一些申
请注册的商标长期不使用，也有可能被撤销。根据
相关规定，连续三年不使用的闲置商标，在其他人
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则该注册有可能被撤销。而如
果使用，可能会影响企业自己的声誉。因此，企业
除了注册一些防御性商标外，更应该进行日常品牌

监测，一旦发现被仿冒的可能风险，及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阻
止和维权。

“企业山寨自己”是无奈的选择。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商标
法律制度，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形成遏制非正常申请商标
注册行为的长效机制。只有商标注册审批机构严格把关，才能
最大限度地防止恶意注册商标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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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起，“保健食品不是药
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警示用语区应当位于最小销售
包装包装物（容器）的主要展
示版面，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
所在面的20%，使用黑体字印
刷。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
为指导保健食品警示用语标
注，使消费者更易于区分保健
食品与普通食品、药品，引导
消费者理性消费，《保健食品
标注警示用语指南》（下称《指
南》）正式发布，自2020年1月
1日起实施。（8月21日《北京
青年报》报道）

“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
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本就是常识，我国《食品安全
法》规定，保健食品需有“蓝帽
子”标识，标签、说明书不得涉
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并声
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
在现实中，不少保健食品有意
模糊，往往将“本品不能代替
药物”印在最不显眼的位置，
字号也很小，导致消费者很难
看清楚，让虚假宣传有了可乘
之机。

此次《指南》明确警示语要
占包装20%以上面积，以及字体

大小、醒目要求等，将使警示语
可以清楚看到，藉此提醒消费者
知晓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治
疗疾病，从而避免再受虚假宣传
的影响。显然，《指南》是对《食
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细化和量
化，便于执法部门遵章而行，并
堵住法律的漏洞，让商家难以再
钻空子，从而抑制夸大宣传、提
高消费者辨别能力。

一直以来，保健食品领域乱
象频生，诸如“权健”“华林”等重
大案件揭开了保健品行业的某
些阴暗面，各种虚假宣传、消费
欺诈、洗脑营销层出不穷，严重
侵犯到消费者利益。近年来，部
分保健食品以“包治百病”的神
奇疗效忽悠消费者，中老年人成
为占比最高的受害群体，不少老
人轻信商家而弄得倾家荡产，还
有患者因迷信保健食品不吃药
物而耽误治疗病情，诱发伤残、
死亡悲剧。

保健食品也是消费维权的
高发区。由于商家擅长打“擦边
球”，在文字、包装说明上做手
脚，加上法律漏洞存在，对其违
法行为的定性相对较难，导致消
费维权难度大。今年1月，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等13个部门宣

布，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
100天的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共立案21152件，
案值130.02亿元，受理消费者投
诉举报4.4万次，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1.23亿元。违规保健
品之害，受骗消费者之苦，从这
些数字中可见一斑。

但是，运动式整改只能达
到短期效果，只有采取制度化
建设，对保健食品进行严厉约
束，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指
南》的出台，着眼于制度建设，
将保健食品从源头治理、规范
化管理，辅之以日常监管、司法
打击，从而通过市场竞争来优
胜劣汰，让守法经营的保健品
公司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媒
体、企业还要加强科普宣传工
作，利用各种途径传播常识，
让广大民众认识到保健食品乃
是特殊食品，不以治疗为目
的，只是针对亚健康人群具有
调节机体功能的作用，降低疾
病产生的风险。由此，通过多
措并举的整治约束，督促混乱
的保健市场归于清朗，约束商
家规范经营，让消费者能够安
心购买。

保健食品警示语新规有助抑制虚假宣传
□ 江德斌


